
台灣神學院 2011 學年度第一學期註冊繳費通知單 
一、註冊事項： 

1. 註冊日期：九月 13、14 日（星期二、三） 

2. 註冊時間：上午 8:00～11:30，下午 1:30～3:00 
3. 註冊應繳費用：(註冊費可用支票，但需開當日之支票) 

No 項   目 費用（每學期） 備  註 

1 學   費 

神研所 29,400 元 

學院部 27,250 元 

學籍保留費 1000 元 

*選修生依每學分 2,000 元計算 

（長老會及友好教派傳教師夫婦 1000 元） 

2 宿 舍 費 8,100 元 

*夫婦宿舍#24(A)3,200 元/月 (B)2,700 元/月 

#25(A)3,500 元/月 (B)3,000 元/月 

男舍 3F 2,150 元/月 
另加水費 100 元/月 電費依電錶付費 

3 網 路 費 住宿者 1,000 元 非住宿者 250 元  

4 新生設備費 6,900 元 新生第一學期繳交 

5 雜   費 8,100 元  

6 術 科 
主修 

副修 

選修 

13,800 元 

6,900 元 

6,900 元 

主  修 3,100 元 

樂器使用費：副  修 1,950 元 

主副修 4,300 元 

7 
器 樂 

聲 樂 

班級 
上課 

3,500 元 練琴費 1,500 元 

8 聲 樂 班 3,500 元 非音樂系選修者（四人以上才開班） 

9 師生退修會 1500 元  

10 學生平安保險費 630 元  

11 牧杖會費 400 元 牧杖會自訂 

12 伙 食 費 4,800 元(夫婦、通勤 2,400 元) 暫收，學期末結算 

13 新生訓練伙食費 150 元  

4. 在聯合辦公室辦理：1領取註冊單 2驗收註冊單，新生領取學生證 3舊生學生證蓋章 

5. 附註：1若有特殊情形未能如期註冊繳費者，應以書面向教務處請假，不得超過一星期 

2逾期一天罰款一百元（請假獲准者除外） 

二、新生選課：八月 15～16 日上午 9:00～下午 3:00（星期一～二） 

二、新生訓練：九月 13 日下午 3:30 起至 14 日下午 4:00（星期二～三）。 

三、正式上課：九月 15 日（星期四）。 

四、九月 16～18 日（星期五～日）師生退修會。 

五、新生請於八月 15～16 日選課時攜帶身份證相片光碟片（製作學生證用）及二吋相片一張。 

六、園區內汽、機車實施管制，並於註冊時繳交費用（汽機車各 200 元），每輛均以一學年計算，

繳停車費換發識別證，開學後將憑證停放指定位置，請同學們配合。(含住 25 號夫婦宿舍者) 

七、為確保學生遵守宿舍規章，住宿生應繳保證金 2,000 元，學期間若有違規事宜膳宿委員會自

動於保證金中扣取罰金，該生於新學期註冊時應補足扣除部分。學生退宿時可領回保證金。 

八、註冊費如有特殊困難需分期付款者（限舊生），註冊時可向總務處提出書面申請（經家長簽名

蓋章，並詳填理由）。 

教 務 處 


